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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2018 年 5 月 28 日會富麗的精充文件

您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致運輸及房屋局的信函收悉。來信

要求政府提交有關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(委員會)於 2018 年

5 月 28 日討論支援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象統的政府設施及資源建

議的補充資料。經諮詢相關部門，我們現提供有關資料如下。

(a) 民航處因收回三跑道象說相關成本而釐訂航空交通管制服

務費用和過境導航費的車員。

2. 為應付三跑道~統所帶來的航空交通增長，以及提升機場

的處理量，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19 億 290 萬元，以興建新的航

空交通管制(空管)指揮塔、空中航行服務設備室、平台和場地及

相關設施。同時，政府亦須申請撥款 31 億 800 萬元，以採購設置

在機場內新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和相關設施，以及更換/升級機場

外各項已沿用多年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，是項工程計劃所需的經

常費用估計為 9 ， 630 萬元(有待進一步詳細評估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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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根據政府“用者自付"的原則，民航處提供空中航行服務的

成本，會以兩個方法全數收回: (1) 向航空公司收取過境導航費

(適用於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但沒有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航

機) ;以及( 2) 向機場管理局(機管局)收取的航管服務費(適用於

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航機)。

4. 基於上述原則，民航處將來訂定航管服務費及過境導航費

時，會把為三跑道系統的運作和支援所需總資本開支(包括興建新

空管指揮塔及相關設施的 19 億 290 萬元及購置新的和更換/升級

空中航行服務設備的 31 億 800 萬元)的折舊、相關的額外經常開

支及通脹因素，計算在航管服務費及過境導航費需收回的成本內。

5. 有關 19億 290 萬元及 31 億 800萬元的資本開支將於2024年

底後才開始收取。興建新空管指揮塔及相關設施的 19億 290萬元會

分 40年攤銷，而購置新和更換/升級空中航行服務設備的 31 億 800

萬元會分20年攤銷。至於屆時收取的實際數字，貝11 視乎該年的過

境航班和著陸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的比例及通脹等因素，我們會

將該年攤銷的成本按比例分別向機管局透過航管服務費及向航空

公司透過過境導航費收取。

6. 值得注意的是，需要向民航處繳付過境導航費的航空公司

大部份是非本港註冊的航空公司。相比鄰近國家和地方所徵收的

類似收費，香港的過境導航費屬於低廉。因此，預計過境導航費

的增加不會削弱香港航空業的競爭力。另外，機管局在訂定向航

空公司收取的機場收費時，會考慮一籃子因素，包括民航處向機

管局收取的航管服務費。現時航管服務費只佔機管局向航空公司

收取的機場收費的小部份。民航處將來調整航管服務費及過境導

航費時，會充分諮詢相關的持份者，包括機管局及航空業界。

(b) 支援三跑道象統相關成本的分項開支

7. 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支援三跑道象統首批政府設施的預

算費用總數約為 81億元，包括約 48億元的基建工程(69GI號、 70GI

號和 176BF號工程計劃)和約 33億元 l採購空中航行服務設備及消
防車輛的非工程項目，詳情請參閱下表:

l 有關費用有待進一步詳細評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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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政府設施的預算費用

基建工程 非工程項目

(69GI號、 (採購空中航

70GI號和 行服務設備及 總數

176BF號工程 消防車輛)

計劃)

17億4，900萬 2

(當中的5億

7，000萬 3既包
括因直接支援

新建的第三跑

道及相關新建 65億3 ，920萬

區域而需購置
(包括非工程項

為支援三跑道系統 47億9，020萬 的新設備，亦

而需要的支出 包括更換現有 目下的5億7，000
萬;見註3)

雙跑道範囝沿

用約20年的相
關設備。總的

來說，該些設

備會共同為三

跑道系統提供

服務。)

基本上無論是否有

三跑道象統也需要 - 15億;8 ，700萬4 15億 8 ，700萬

的支出

總數: 47億9，020萬 33億;3 ，600萬 81億2，620萬

2 色括在機場內提供新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和相關設施，以及為支援三跑道系統而購

置消防車輛的費用。詳情可參考立法會文件 CB(4)1110/17-18(03)附件 4 第 2 至 3 段，

附件 4 附錄 2 的項目的及附件 5 第 2 至 3 段。

3 色括機場內四項全新/將會升級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，即無線電通訊系統、儀表著陸

~統、地面監察雷達及先進場面活動引導和控制系統。詳情可參考立法會文件

CB(4)1110/17-18(03)附件 4 附錄 2 的項目(I)(B)(i)， (ii), (iv)及(v) 。

4 包括升級/更換在機場外現有已沿用多年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的費用。詳情可參考

立法會文件 CB(4)1 1 10/17-18(03)附件 4 第 4 至 6 段及附件 4 附錄 2 的項目 (1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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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就民航處而言，民航處須興建/更換/提升多項設施，為新

跑道的運作提供必需的空中航行服務。其中機場外的空中航行服

務設備(約 15 億 8 ， 700 萬元)已沿用約 20 年，無論是否有三跑道系

統也需要更換。民航處同時亦藉此機會提升設備以支援三跑道系

統的運作。此外，機場內的空中航行服務設備，除了為支援三跑道

系統而需要的新設備外，亦包含部份已沿用約 20 年需更換的現有

的設備 5 。

9. 至於餘下的政府設施，有關的規劃及初步設計工作正在進

行中。這些設施主要是為提供保安管制，例如新客運大樓內、擴

建後的二號客運大樓內和機場不同位置所需的海關、出入境、檢

疫、港口衛生管制及執法設施，以及天文台的航空氣象服務系統。

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餘下的政府設施的初步估計所需費用約為

90 至 95 億元，實際情況及項目預算須符完成規劃及初步設計後

才能確定。政府稍後會就這些餘下的設施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

(c) 2024年及 2030年香港國際機場預計的航班需求及跑道最高
容量

10. 按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} (規劃大綱 )6及三跑道
的環評報告，香港國際機場於 2025 年(即 2024 年底三跑全面投入

服務後)及於 2030 年的航班升降量估算為:

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升降量估算

2025 規劃大綱:約 509 000 
三跑道的環評報告 :505 000 

2030 規劃大綱:約 602 000 
三跑道的環評報告 :607 000 

11. 規劃大綱和三跑道環評報告所載的航班升降量估算略為

不同，原因是因為規劃大綱於 2011 年發表，當中所載的航班升降

量估算已於其後予以更新，並刊載於 2014 年發表的三跑道環評報
告內。

5 見註 3 。

6 有關規劃大綱的估算的基線(baseline) 。
4 



(d) 空管人員工作席位的分項開支

12. 新空管指揮塔內空管人員工作席位有各樣設備，包括監察

數據顯示、電子飛行紙條、話音通訊、地面雷達顯示、天氣數據、

機場資訊及閉路電視監察等系統。

13. 正如民航處在委員會2018 年 5 月 28 日的會議上所述，處方

就裝設工作席位設備會考慮不同方案。民航處已經仔細研究不同

方案的利弊，包括技術的可行性、複雜性、對現時象統的影響、

成本效益，以及運作效率等因素。經研究後，民航處認為採用較

先進的綜合工作席位的模式，即透過整合向空管人員提供的資訊

以盡量減少顯示器的數量，能提高運作效率及航空安全，長遠而

言對指揮塔的整體運作效益更大。

14. 由於不同供應商提供的工作席位及/或輔助儀器的設計和

操作亦有所不同，為確保航空安全，民航處必須保持新控制塔以

及現時主控制塔及備用控制塔的有關設備的一致性。故此，民航

處決定採用較先進的綜合工作席位的模式，這個方案會涉及總共

的個工作席位，包括於新控制塔設置的 19個工作席位以及更換現

時主控制塔及備用控制塔共26個工作席位。

15. 民航處的初步預算為 3億 5 ，000萬元。因應包括經濟發展事

務委員會委員就工作席位設備預算的意見，民航處正審視下調預

算開支的空間以及有關細節安排，並會在呈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

的文件中提供資料及作詳細交代。

2018年 6 月 21 日

副本抄送:

國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陳雅思女士代行)

林健鋒議員， GBS ' JP (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)
運輸及房屋局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(經辦人:吳偉業先生)

民航處(經辦人:副處長 (2)"蘇息思女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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